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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年報告並無按截取行動的種類或截獲通訊的類別提供

分項統計數字。至於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軟件是否屬於《條例》

的規管範圍，以及 “截取作為 ”和 “藉電訊系統傳送的通訊 ”的涵

義 ， 請 參 閱 我 們 於 2015 年 5 月 8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

CB(2)1391/14-15(01)號文件所載書面回應（ “2015 年 5 月 8 日回

應 ”）的附件 B 第 1 至 5 段。一如我們在以往書面回應和法案委員

會會議所強調，我們不宜披露秘密行動的安排細節，因為此舉或

會令罪犯得悉執法機關的執法能力，從而迴避法律制裁，損害執

法機關調查罪案和保障公眾安全的能力。  
 
 執法機關向網絡服務供應商要求索取用戶資料，不屬於

《條例》的規管範圍。有關進一步的解釋，請參閱 2015 年 5 月 8 日
回應附件 B 的第 6 至 7 段、 2015 年 5 月 28 日發出立法會

CB(2)1572/14-15(01)號文件的附件第 1 至 7 段、2015 年 6 月 19 日
發出立法會 CB(2)1732/14-15(01)號文件的附件第 3 段，以及

2015 年 9 月 25 日發出立法會 CB(2)2152/14-15(01)號文件的附件

第 5 至 9 段。  
 
問題 7 
 
 《電訊條例》（第 106 章）第 33(1)條訂明，為提供以下行

動合理所需的便利或令該等便利可予提供的目的： (a)查察或發現

在違反該條例或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的任何條文或違反根據該

條例批給的牌照的條款或條件的情況下提供的任何電訊服務；或

(b)執行不時根據《條例》發出或續期的對電訊截取的訂明授權，

行政長官可命令截取任何類別的訊息。第 33(2)條訂明，第 33(1) 條
所指的命令本身並不授權取得任何個別訊息的內容。  
 
 自《條例》實施以來，行政長官嚴格遵守法例規定行使《電

訊條例》第 33(1) 條所賦予的權力，而有關命令並不授權取得與

任何個別訊息有關的資料。行政長官行使該項權力，關乎為根據

《條例》進行的獲授權秘密行動而提供所需便利的行動安排，涉

及行動安排的敏感資料，因此我們不能提供相關的統計數字。  
 
問題 8 至 11 
 
 根據現行《條例》第 58 條的規定，凡執法部門知悉目標

人物已被逮捕，均須提供報告，評估該項逮捕對會藉繼續進行該

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取得任何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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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性的影響。我們就上述規定的解釋，請參閱於 2015 年 11 月 6 日
發出立法會 CB(2)214/15-16(01)號文件（ “2015 年 11 月 6 日回應 ”）
的附件第 23、 45 及 46 段、 2015 年 12 月 11 日發出立法會

CB(2)443/15-16(01)號文件附件（ “2015 年 12 月 11 日回應 ”）的附

錄 III 第 1 至 3 段，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發出立法會

CB(2)546/15-16(01)號文件（ “2015 年 12 月 31 日回應 ”）的附件第

2 至 4 段。  
 
 資料有否具關鍵性的不準確之處，或情況是否出現關鍵性

變化，均為可藉參照客觀證據而確定的事實。根據擬議第 58A 條
的規定，凡資料有具關鍵性的不準確之處或情況出現關鍵性變

化，執法機關便須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。我們就上述規定所提供

的例子及詳細解釋，請參閱 2015 年 11 月 6 日回應第 8、9、23 及

47 段。  
 
問題 12 
 
 第 23(3)(a)及 26(3)(b)(i)條訂明有關即時銷毀的安排，關乎

沒有申請確認緊急授權或沒有申請確認因應口頭申請發出或批予

續期的訂明授權，而第 24(3)(b)及 27(3)(b)條訂明的相關安排，則

涉及有關當局考慮根據第 23(1)或 26(1)條所提出的確認申請時拒

絕確認訂明授權或續期而可能作出的命令。  
 
 根據周年報告，在 2006 年至 2014 年期間，並無資料須根

據第 23(3)(a)、26(3)(b)(i)、24(3)(b)及 27(3)(b)條予以即時銷毀的

個案。就即時銷毀安排的政策理念，請參閱 2015 年 11 月 6 日回

應第 15 至 17 段，以及 2015 年 12 月 11 日回應第 1 至 5 段。  
 
問題 13 
 
 關於《條例》第 57 條是否規定根據第 56(1)或 (2)條進行檢

討的人員須以書面命令終止截取或秘密監察行動，從而強制負責

該截取或秘密監察的人員遵守該命令，請參閱 2015 年 11 月 6 日

回應第 43 至 44 段，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回應第 1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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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14 至 16 
 
 就取出監察器材的現行安排、申請器材取出手令的機制，

以及專員和小組法官在該機制下的角色，請參閱 2015 年 11 月 6 日
回應第 33 至 39 段，以及 2015 年 12 月 11 日回應附錄 III 第 9 至
11 段。  
 
問題 17 至 19 
 
 關於《條例》應否增訂刑事懲處，政府的立場載於 2015 年
11 月 6 日回應第 26 至 27 段，以及 2015 年 12 月 11 日回應        
附錄 II 第 13 至 14 段和附錄 III 第 4 至 7 段。  
 
 自《條例》制定以來，逾 60 名人員因違反《條例》、《實

務守則》及／或相關的內部指引而被施以紀律行動。周年報告載

有根據第 42、47、52 或 54 條提交予專員的任何報告而對部門人

員採取紀律行動的個案，現於下表臚列該等個案的數目及該等行

動的概括性質：  
 

 2007 至 2014 年 

譴責  1 

關乎革職的書面警告  2 

書面訓誡  1 

警告  41 

勸誡  25 

合計  70 
 
過往沒有人員因未能依據第 53(1)(a)條的規定應專員的要求提供

資料而被施以紀律行動的個案。  
 
問題 20 至 21 
 
 關於對從截取或秘密監察行動所獲得的情報的管理，請參

閱 2015 年 5 月 8 日回應附件 B 第 14 段、2015 年 12 月 11 日回應

附錄 III 第 12 至 13 段，以及 2016 年 1 月 11 日發出立法會

CB(2)616/15-16(01)號文件的附件第 2 段。  



- 5 - 
 
問題 22 
 
 《實務守則》乃根據《條例》第 63 條頒布，旨在就《條

例》所載的原則和規定，為執法機關提供實務指引。《實務守則》

上次於 2012 年 11 月修訂及刊憲，副本載於本局網站：  
 
http://www.sb.gov.hk/eng/special/sciocs/2011/Annex%20B_CoP_eng.pdf 
（英文本） 
http://www.sb.gov.hk/chi/special/sciocs/2011/Annex%20B_CoP_chi.pdf 
（中文本） 
 
就草案第 18 條建議增訂第 58A 條所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 
 
 關於建議在現行《條例》第 58 條及草案建議增訂的第 58A
條引入 “合理懷疑 ”這個標準，政府的立場和解釋載於 2015 年 11 月
6 日回應第 23、45 及 46 段、2015 年 12 月 11 日回應附錄 III 第 1 至
3 段，以及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所發出立法會 CB(2)546/15-16(01)
號文件附件第 2 至 4 段。政府不接納這些擬議修正案。  
 
 

保安局局長  

 

 

（曾裕彤代行）  

 

2016 年 1 月 29 日  
 
副本送  
律政司（經辦人：  簡嘉輝先生 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 
  羅文苑女士 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）  

http://www.sb.gov.hk/eng/special/sciocs/2011/Annex%20B_CoP_eng.pdf
http://www.sb.gov.hk/chi/special/sciocs/2011/Annex%20B_CoP_chi.pdf



